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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工程白蚁防治技术指南（试行）

1 总 则

1.0.1 为加强水利工程白蚁防治技术管理，规范水利工

程白蚁防治工作，保障水利工程安全，根据水利工程白蚁防

治工作指导意见等有关文件，制定本指南。

1.0.2 本指南适用于土石坝、土质堤防、渠堤等水利工

程的白蚁防治技术工作。

1.0.3 水利工程白蚁防治应遵循“以防为主、防治结合，

综合治理、持续管控，科技赋能、绿色安全”的原则。

1.0.4 发生水利工程白蚁危害地区（以下简称白蚁危害

地区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除险加固等水利工程建设项目，

应将白蚁防治措施纳入项目建设内容，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

同时投运。项目勘察设计应包含以下白蚁防治设计内容：

1 白蚁危害情况专项调查及检查成果；

2 地基、堤坝与两侧山体接触部位及周边白蚁的灭杀

措施及要求；

3 防蚁物理屏障、药土屏障等预防措施及蚁情监测措

施；

4 防治及监测措施工程投资。

1.0.5 白蚁危害地区水利工程管理单位，应将白蚁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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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纳入工程管理事项，建立常态化机制，包括蚁情检查监

测、危害等级评定、防治工作实施等。

1.0.6 水利工程白蚁防治工作宜划分单元进行分区检

查监测、分区评定和防治。一般工程宜按单项工程整体划分

为一个单元；水库枢纽工程涉及多座土石坝，堤防和渠道工

程线路较长时，可根据工程布置及建筑物分布情况划分为多

个单元。

1.0.7 本指南主要引用下列标准：

GB/T 33041 中国陆地木材腐朽与白蚁危害等级区域划

分

GB/T 50768 白蚁防治工程基本术语标准

GB/T 51253 建设工程白蚁危害评定标准

SL 26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术语

SL 62 水工建筑物水泥灌浆施工技术规范

SL 171 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

SL 176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

SL 210 土石坝养护修理规程

SL 223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

SL 564 土坝灌浆技术规范

SL/T 595 堤防工程养护修理规程

1.0.8 水利工程白蚁防治除符合本指南外，尚应符合国

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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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 语

2.0.1 泥被、泥线

白蚁外出活动时的遮蔽物。工蚁从土内搬出小土粒加上

唾液制成薄层泥皮，覆盖在取食物或地表面上，成片状为泥

被，成条状为泥线。

2.0.2 蚁道

又称蚁路，是白蚁为连接主巢与副巢或者外出觅食、取

水、分飞而修筑的通路。

2.0.3 分飞孔

在白蚁分飞期，由工蚁修筑、供有翅成虫飞离原群体的

孔状结构，又称分群孔、羽化孔、移殖孔。

2.0.4 通气孔

位于白蚁巢的外表，用于与外界环境通风换气的结构。

2.0.5 候飞室

分飞孔下方呈扁平状的腔室，是有翅成虫分飞前停留的

场所。

2.0.6 蚁巢

白蚁群体集中生活的巢体，蚁王、蚁后长期生活的巢体

为主巢，其他为副巢。

2.0.7 巢穴系统

由蚁巢（菌圃、空腔）、蚁道和候飞室等组成的白蚁活

动地下场所。

2.0.8 蚁巢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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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白蚁活蚁巢上长出地面、子实体为伞状的真菌。

2.0.9 炭角菌

在白蚁死亡蚁巢上长出地面、子实体为棒状或枝状的真菌，

是死亡蚁巢指示物。

2.0.10 白蚁外露特征

白蚁在地面上的活动痕迹或蚁巢指示物，包括泥被、泥

线、分飞孔、蚁巢伞、炭角菌等。

2.0.11 饵料

添加了引诱剂、取食刺激剂，对白蚁具有较好的引诱力

和适口性、供白蚁取食的物质，不含灭杀白蚁的有效成分。

主要投放在白蚁引诱桩（堆、坑、片）中，用于诱集或监测

白蚁，也称作饵木、饵片、饵盒、饵块。

2.0.12 饵剂

由杀虫剂、饵料等组成的，对白蚁具有“引诱-喂食-

灭杀”三位一体效果的白蚁防治药剂。

2.0.13 蚁患区

水利工程主体部分及其管理范围内可能存在白蚁危害

的区域。

2.0.14 蚁源区

可能存在白蚁活动，并由此转移到蚁患区的区域。

2.0.15 白蚁监测装置

用于监测白蚁活动的装置，包括诱集箱、诱捕灯、引诱

桩（堆、坑、片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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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蚁情检查与监测

3.1 一般规定

3.1.1 白蚁危害地区的水利工程应定期开展蚁情检查。

3.1.2 水利工程管理（建设）单位宜结合蚁情检查和白

蚁防治情况，完善蚁情监测相关设施。有条件的工程，可遵

循“实用、可靠、先进、经济”的原则，建设白蚁智能监测

系统。

3.1.3 蚁情检查应以现场检查为主，与蚁情监测相互结

合、互为补充。

3.1.4 应及时开展蚁情检查与蚁情监测数据资料整编

分析，结合白蚁防治情况，综合分析和研判蚁害发展趋势。

3.2 蚁情检查

3.2.1 蚁情检查分为日常检查排查、定期普查和专项调

查三类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日常检查排查：工程管理单位结合水利工程日常巡

查、检查工作，同时开展蚁情日常检查排查，重点检查历史

有蚁害部位；在白蚁活跃期，可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委托专

业机构进行专业检查；汛前和主汛期前分别开展全面排查；

发现白蚁危害或监测设备报警时要进行重点排查；

2 定期普查：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每年组织开展白蚁

危害及防治情况全覆盖普查，摸清有害白蚁种类、活动规律、

危害程度、发展趋势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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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专项调查：在首次发现白蚁危害、因蚁害导致工程

出现险情以及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除险加固等项目勘察设计

阶段，应开展专项调查，评定危害等级。专项调查由工程管

理（建设）单位组织开展，可与工程安全鉴定结合进行。

3.2.2 蚁情检查范围应包括蚁患区和蚁源区：

1 蚁患区：检查范围原则上限定在主体工程及其管理

范围内。工程管理范围不明确的，土石坝蚁患区范围宜按建

筑物轮廓及边界线外 50m 范围考虑；土质堤防蚁患区宜按堤

防占压区及堤脚线外 30m 范围考虑；渠堤蚁患区宜按渠道占

压区及坡脚线外 10m 范围考虑；

2 蚁源区：土石坝蚁源区宜按蚁患区外 50～500m 范围

考虑；土质堤防蚁源区宜按蚁患区外 50～100m 范围考虑；

渠堤蚁源区宜按蚁患区外 10～100m 范围考虑。蚁患区外存

在有害白蚁林区等情况的，可根据实际适当扩大范围；

3 蚁患区、蚁源区检查范围可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进行

合理调整。

3.2.3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除险加固工程可按 3.2.2 条

规定初步确定蚁患区和蚁源区，其检查范围应包括蚁患区、

蚁源区和取土料场；蚁患区重点检查工程地基、堤坝与两侧

山体接触部位等，取土料场检查范围可扩延至料场边界线外

50m。

3.2.4 蚁情检查主要包括下列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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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检查白蚁活动痕迹，主要观察泥被、泥线、分飞孔、

通气孔以及被蛀食物、蚁巢伞、炭角菌等白蚁外露特征，初

步判断白蚁种类和危害情况；

2 检查工程主体是否有散浸、漏洞、跌窝等现象，并

分析判断是否因白蚁危害引起；

3 白蚁分飞期应观察和记录有翅成虫的分飞孔位置、

数量和分飞时间，以及相应气象条件等。

定期普查和专项调查除上述检查内容外，可根据需要收

集工程水文、气象、土壤、植被资料以及白蚁防治历史资料。

3.2.5 蚁情检查可采用人工排查法、引诱法、仪器探测

法等方法，主要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人工排查法：查找泥被、泥线、分飞孔、通气孔和

蚁巢伞、炭角菌等白蚁外露特征，查找有无白蚁活动痕迹，

判断是否有白蚁危害；

2 引诱法：根据可能的危害情况布设引诱桩（堆、坑、

片）、诱集箱等监测装置，通过定期检查来判断是否有白蚁

危害；

3 仪器探测法：采用探地雷达法、高密度电阻率法等，

探测白蚁巢穴。

3.2.6 蚁情检查结束后应编制相应的检查记录表，格式

要求见附录 A。

3.3 蚁情监测

3.3.1 蚁情监测主要包括地表白蚁活动监测和白蚁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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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期有翅成虫监测等内容。

3.3.2 地表白蚁活动的监测可在蚁患区和蚁源区布设

引诱桩（堆、坑、片）、诱集箱等监测装置，并符合下列规

定：

1 应根据蚁情合理布设装置数量。安装间距一般 5～

10m。安装两排及以上时，宜采用梅花型布置；

2 白蚁监测装置人工检查频次每月不少于 1 次，检查

内容应包括装置运行、白蚁入站、饵料状况和环境变化等情

况；

3 白蚁智能监测装置的监测数据报送频次每周不少于

1 次，发现报警信号后应及时到现场进行检查处理；

4 应及时开展监测资料分析，结合气候情况和蚁情检

查情况，综合判断蚁害情况。

3.3.3 白蚁分飞期有翅成虫的监测，可在水利工程蚁源

区外沿布设白蚁有翅成虫诱捕装置，并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白蚁有翅成虫诱捕装置的布设离坝（堤）脚线的距

离应大于诱捕装置的有效照射半径；布设位置应透光良好、

地域开阔、没有遮挡物（如有树枝遮挡应作修剪），形成连

续的光屏障，并避开照明灯光直射；

2 每次分飞时应做好有翅成虫的观察，并记录分飞时

间和当时的气象数据，包括温度、湿度、气压、降雨、风向、

风力等；分飞后应及时检查并统计诱捕到的有翅成虫数量和

入站情况，做好记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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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具有自动测报功能的白蚁诱捕装置，在分飞期的测

报频次每 30min 不应少于 1 次，发现报警信号后应及时进行

检查处理；

4 每年分飞期结束后，应开展监测数据整编分析，结

合工程所属的自然地理位置及分飞时的气象数据等因素，分

析白蚁分飞条件，推测有翅成虫来源，判断蚁害发展趋势，

为有效阻断有翅成虫飞入蚁患区提供依据。

3.3.4 应定期检查、测试和维护蚁情监测的相关设施设

备（包含监测仪器、装置等），使其处于安全和完好的工作

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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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危害等级评定

4.1 一般规定

4.1.1 白蚁危害等级评定可结合蚁情检查和监测适时

开展。

4.1.2 水利工程在首次发现白蚁危害 3 个月内，应结合

蚁情专项调查进行白蚁危害等级评定。

4.2 评定要求

4.2.1 白蚁危害等级评定应由工程管理（建设）单位组

织具有相应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开展，大、中、小型

水利工程专家组成员分别不宜少于 7、5、3 人。

4.2.2 白蚁危害等级评定单元工程划分可按以下原则

确定：

1 水库工程划分单元时，宜以土石坝单坝为评定单元；

2 有桩号的土质堤防、渠堤以两个连续整数桩号之间

的范围为 1 个评定单元（区段）；没有桩号的宜以开始检查

部位为起始，从上游往下游方向每 1km 为一个评定单元（区

段）。

4.3 危害等级划分及评定标准

4.3.1 白蚁危害等级可划分为轻度危害（Ⅰ级）、中度

危害（Ⅱ级）和严重危害（Ⅲ级）。等级划分及评定标准按

表 4.3.1 综合分析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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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3.1 水利工程白蚁危害等级划分及评定标准

危害

程度

评价指标

地表活动特征

及指示物
内部活动特征 对水工建筑物影响

轻度

危害

（Ⅰ级）

1 蚁患区平均每 1000m2发
现 1 处及以上泥被、泥线、
蚁巢伞等外露特征；
2 蚁源区平均每 1000m2发

现 3 处及以上泥被、泥线、

蚁巢伞等外露特征

1 蚁患区开挖出蚁巢，主巢

巢 腔 最 小 直 径 小 于 等 于

250mm，或最大蚁后体长小于

等于 30mm；

2 蚁患区蚁巢尚处幼年巢

期

有白蚁活动迹象，但

未因白蚁活动造成

散浸、湿坡等危害水

利工程安全的一般

险情

中度

危害

（Ⅱ级）

1 蚁患区平均每 1000m2发
现多于 5 处及以上泥被、泥
线、蚁巢伞等外露特征；
2 蚁源区平均每 1000m2发

现 15 处及以上泥被、泥线、

蚁巢伞等外露特征；
3 蚁源区发现分飞孔

1 蚁患区开挖出蚁巢，主巢

巢腔最小直径大于 250mm

且小于等于 350mm，或最大

蚁后体长大于 30mm 且小于

等于 50mm；

2 在蚁患区发现成年蚁巢

因白蚁活动造成散

浸、湿坡等危害水利

工程安全的一般险

情

严重

危害

（Ⅲ级）

1 蚁患区平均每 1000m2多
于 10 处及以上出现泥被、
泥线、蚁巢伞等外露特征；
2 蚁患区发现分飞孔

1 蚁患区内开挖出蚁巢，主

巢 巢 腔 最 小 直 径 大 于

350mm，或最大蚁后体长大于

50mm；

2 蚁患区开挖出成年蚁巢 3

处以上；

3 工程主体发现贯穿性蚁

道

因白蚁活动造成漏

洞、跌窝、脱坡等危

害水利工程安全的

较大以上险情

注：1.可根据地表活动特征及指示物、内部活动特征、对建筑物的影响等指标进行水利

工程白蚁危害等级评定；当采用不同指标确定的危害等级不同时，应按其中最高等级确定危

害程度；

2.每类评价方法危害程度有多项评价指标的，满足其中一项指标即可定性为该类危害。

4.3.2 白蚁危害等级评定结束后应及时整理评定材料，

包括危害等级评定表、危害评定报告等，并及时向主管部门

报告。水利工程白蚁危害等级评定表格式见附录 B，水利工

程白蚁危害评定报告内容格式见附录 C。



12

5 防治方案

5.1 一般规定

5.1.1 白蚁防治应根据工程特点、地理位置、生态环境

和气候特征，结合蚁情检查情况和白蚁危害等级评定结果，

因地制宜地应用多种措施进行综合防治。

5.1.2 水利工程管理（建设）单位应结合蚁情检查和白

蚁危害等级评定结果，组织编制工程白蚁防治方案，作为防

治施工方案的编制依据。

5.1.3 对白蚁危害等级评定为轻度和中度的水利工程，

管理单位应加强工程安全及蚁情检查监测，及时提出白蚁防

治方案并组织实施，防治方案可与施工方案一起编制。对白

蚁危害等级评定为严重的水利工程，应进行防治方案专题设

计，管理单位应立即组织开展工程白蚁防治工作。

5.1.4 白蚁防治方案应包括工程概况、蚁情检查和监测

情况、危害等级评定、防治范围、防治方案及措施、施工组

织、投资估算等内容。

5.2 预防措施

5.2.1 水利工程白蚁预防可分为建设期预防措施及运

行期预防措施。

5.2.2 建设期预防措施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除险加固项目主体工程施工前，

应根据检查结果对工程地基、堤坝与两侧山体接触部位等进

行清理和白蚁灭杀，对周边地区白蚁危害进行处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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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工程建设项目需要取土的，取土前应对土料场存在

的白蚁危害进行灭治。土料场白蚁危害严重、无法满足彻底

灭治要求时，应变更土料场。

5.2.3 可结合工程实际，研究设置物理屏障或药土屏障，

并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用煤渣或粗砂在大坝正常蓄水位以上至背水坡反滤

层以上，或堤防浸润线以上部分修筑防蚁层，粗砂粒径 2～

4mm 且级配连续，防蚁层厚度不宜小于 20cm；

2 采用 9:1（土:石灰）比例的石灰土，在大坝两端与山

坡接头处正常蓄水位以上至背水坡反滤层以上修筑深 2m、宽

0.5～0.6m 的隔蚁墙，以阻隔临近白蚁挖掘蚁道蔓延至堤坝内

部。也可使用与工程主体土质类似或一致的土体，与药物均

匀拌合处理后建设隔蚁墙；

3 在可能的蚁源区与工程主体之间，按照直径 1.5～

2.0cm、孔距 30～40cm、孔深 80～100cm 的标准梅花状打孔，

在孔内灌药，形成药土防蚁带。

5.2.4 运行期白蚁预防措施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应及时清除蚁患区和蚁源区白蚁喜食食物，保持堤

坝护坡平整清洁，护坡草不宜高于 15cm；不应在蚁患区长时

间堆放木材和柴草；

2 宜在蚁源区设置生态屏障，适当种植夹竹桃、薰衣

草、苦楝、臭椿、苦木等对白蚁有驱避作用的植物；

3 应保护昆虫类、蛛形纲、两栖类、鸟类、哺乳类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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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工程不造成破坏的白蚁天敌，控制白蚁新建群体；

4 在白蚁分飞期间，可在蚁源区外沿布设白蚁有翅成

虫诱捕装置，对可能飞进蚁患区的白蚁进行诱捕和阻断。蚁

患区灯光设施不宜采用 365～420nm 波长范围的照明光源。

5.3 灭治措施

5.3.1 水利工程白蚁灭治可因地制宜，采用饵剂诱杀

法、喷粉法、挖巢法、药物灌浆法和综合灭治法等。灭治措

施应不污染土壤和水质、不损害主体工程安全。

5.3.2 饵剂诱杀法应按照防治药物使用要求，把饵剂投

放到白蚁经常活动的泥被、泥线、分飞孔、蚁道等处，或投

放到引诱桩（堆、坑、片）内，诱使白蚁取食并将药物带回

蚁巢灭杀白蚁。应定期检查饵剂被取食或霉变情况，及时更

换。

5.3.3 喷粉法应按照防治药物使用要求，在白蚁主（副）

巢、分飞孔、蚁道和白蚁危害的物件上，用喷粉器直接喷施

灭杀白蚁药粉。

5.3.4 采用饵剂诱杀法和喷粉法灭杀白蚁后，应开展隐

患检查探测，及时对死亡蚁巢和蚁道进行充填灌浆。

5.3.5 挖巢法包括追踪蚁道挖巢法和判定巢位挖巢法，

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追踪蚁道挖巢法可沿白蚁外露特征或采取开沟截道

等方式确定追挖蚁道，直至挖取蚁巢；

2 判定巢位挖巢法可根据白蚁分飞孔分布图像和真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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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物，判断巢位后进行挖巢；

3 挖取蚁巢时应连续追挖，取出主巢和副巢的所有菌

圃，抓获蚁王、蚁后，灭杀残存白蚁；

4 取巢完成后，应及时清除周围松动的土体，并采用

与工程原土料类似的回填土夯实至原貌，压实度不小于设计

值或规范允许值；

5 汛期或高水位运行时不宜采用挖巢法灭治白蚁。

5.3.6 药物灌浆法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蚁道灌浆宜从分飞孔或口径 2cm 以上的蚁道灌进药

物泥浆，蚁道较多时，先灌蚁道口较大和上方的蚁道，后灌

中部和下方的蚁道；

2 钻孔灌浆时，可在蚁巢区内按梅花状布孔，孔距1.0～

1.5m，在初步定位蚁巢附近，孔距加密至 0.5m。钻孔采用机

械钻孔或人工钢锥造孔，钻孔深度 3～5m；钻孔应铅直，避

免串孔；

3 灌浆所用的药物泥浆含药量按药物使用说明书中规

定的剂量配药，充填灌浆压力宜采用 0.05～0.15MPa；

4 灌浆所用浆液水与土的质量比例可采用 1:1.15～

1:1.47，泥浆密度 1.29～1.60t/m3；

5 灌浆应遵循少灌多复、灌满为止的原则。局部灌浆

最后一次灌浆与前次灌浆应间隔三天以上。

5.3.7 综合灭治法可通过灭杀、灌浆、预防等环节及若

干程序，将灭蚁、灌浆加固堤坝和预防蚁害有机结合，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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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白蚁和保护水利工程安全的目的。水利工程白蚁综合灭

治法主要技术措施可参见附录 D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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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防治施工

6.0.1 列入水利基建工程的白蚁防治项目应按建设项

目管理规定组织施工和质量控制；已建水利工程白蚁防治项

目由管理单位组织施工和质量监管。

6.0.2 水利工程白蚁防治施工单位应根据防治方案编

制施工方案，其内容包括工程概况、蚁情、施工方法、施工

进度安排、质量和安全保证措施及后续服务等。

6.0.3 施工单位应按照批准的方案组织施工，不得自行

改变；施工过程中做好施工记录，及时填写工程项目相关信

息。工程结束后，施工单位应及时整理施工资料，并进行自

检，接受监管部门检查。

6.0.4 水利工程白蚁防治施工人员应经过岗前培训，熟

悉药物和器械的使用，遵守施工过程的安全措施，掌握所用

相关产品或药物说明书上的安全要求和急救指导；施工时按

规定穿戴劳动保护用品，并配备应急药品；在施药期间不得

吸烟和饮食，接触药物后应及时洗手。



18

7 环境保护要求

7.0.1 水利工程白蚁防治应坚持生态、绿色的理念，最

大限度减少化学药物的使用量。

7.0.2 应推广应用高效、低毒、低残留、环境友好型白

蚁防治药物。选用的白蚁防治药物应符合国家农药管理的有

关规定，并遵照产品说明书使用，不同类型的药物不得擅自

混配使用。

7.0.3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水利工程，不应使用药物屏

障预防白蚁和药物灌浆法灭治白蚁；其他水源保护区的水利

工程，应慎用药物屏障预防白蚁和药物灌浆法灭治白蚁。

7.0.4 不应在河流、水库等区域倾倒剩余药物或清洗施

药器械，盛装药物的容器和包装物应统一回收并做无害化处

理。

7.0.5 药物应分类储存在相对隔离的空间，储存空间的

温度、湿度等环境条件应符合其存储要求，并有专人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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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防治项目验收

8.0.1 水利工程白蚁防治施工完成后应及时组织防治

项目验收。

8.0.2 水利工程白蚁防治项目验收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1 防治内容全部完成并达到设计要求及效果；

2 蚁患区通过人工排查法检查未发现白蚁活动外露特

征；已布设引诱桩（堆、坑、片）等监测装置检测的，未发

现白蚁取食痕迹；

3 蚁患区的白蚁巢穴系统已进行灌浆处理，灌浆充填

达到设计要求及效果；

4 蚁源区查找不到分飞孔，且在平均 1000m2蚁源区范

围内白蚁活动外露特征不超过 1 处。

8.0.3 项目验收应提交以下资料：

1 施工合同；

2 防治设计方案及施工方案；

3 施工过程资料（含照片、视频资料等）；

4 施工总结报告；

5 建设管理总结报告；

6 其他有关技术报告。

8.0.4 项目通过验收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1 按合同约定的防治范围、防治设计方案完成防治任

务；

2 提交的验收资料齐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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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防治效果达到合同要求。

8.0.5 白蚁防治项目验收后，应按照水利工程档案管理

规定做好资料归档工作，归档资料包含日常检查和防治资

料，白蚁危害等级评定报告及相关资料，白蚁防治项目设计、

施工、验收资料，工作总结及有关影像资料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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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应急处置

9.0.1 水利工程管理（建设）单位应将白蚁险情应急处

置措施纳入水利工程安全管理应急预案，并配备必要的抢险

物资、设备和白蚁防治药物、器械等。

9.0.2 高水位挡水期间，发生因蚁害造成散浸、漏洞和

跌窝等险情时，应按照“先抢险后治蚁”的原则进行紧急抢

护，采取降低水位等方式，待水位退至安全水位以下及时进

行白蚁危害处置。

9.0.3 因蚁害发生漏水险情时，应采取临水截堵、背水

滤导等措施进行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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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

A.0.1 水利工程白蚁危害日常检查排查记录表
单元名称及编号：

检查排查时间 年 月 日 天气情况 降雨： 最高气温： ℃

一、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

工程类型 □土石坝 □堤防 □渠堤

二、白蚁危害情况

白蚁种类 □土白蚁 □大白蚁 □其他白蚁：

蚁患区

蚁源区

其他区域

检查排查单位

检查排查人员

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管理单位意见

（签字）
年 月 日

三、附件：水利工程白蚁危害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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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0.2 水利工程白蚁危害普查记录表
单元名称及编号：

普查时间 开始时间： 年 月 日 结束时间： 年 月 日

一、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

工程类型 □土石坝 □堤防 □渠堤

周边环境情况

二、白蚁危害情况

白蚁种类 □土白蚁 □大白蚁 □其他白蚁：

蚁患区

蚁源区

其他区域

普查单位

普查人员

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管理单位意见

（签字）
年 月 日

三、附件：1.水利工程白蚁普查报告

2.水利工程白蚁危害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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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0.3 水利工程白蚁危害专项调查记录表
单元名称及编号：

调查时间 开始时间： 年 月 日 结束时间： 年 月 日

一、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

工程类型 □土石坝 □堤防 □渠堤

周边环境情况

二、白蚁危害情况

白蚁种类 □土白蚁 □大白蚁 □其他白蚁：

蚁患区

蚁源区

其他区域

调查人员

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管理单位意见

（签章）
年 月 日

三、附件：1.水利工程白蚁专项调查报告

2.水利工程白蚁危害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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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0.4 水利工程白蚁危害分布示意图

蚁巢位置

活白蚁

分飞孔

蚁 道

蚁道口

白蚁蛀食物

散浸

泥被、泥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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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

水利工程白蚁危害等级评定表
单元名称及编号：

一、水利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 类型 □土石坝 □堤防 □渠堤

单元名称

单元编号

周边环境情况

二、白蚁危害情况

白蚁种类 □土白蚁 □大白蚁 □其他白蚁：

蚁患区

蚁源区

其他

检查人员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

三、管理单位意见

签章： 年 月 日

四、评定意见

评定等级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五、附件：１.白蚁分布示意图（标明桩号、高程）

２.专家签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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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C

水利工程白蚁危害评定报告内容格式

1 工程概况

1.1 工程概况和建设管理情况简述

1.2 评定依据、规范和标准

2 蚁情检查、监测情况

2.1 白蚁危害检查、监测情况

2.2 检查、监测结果分析

3 白蚁危害评定

3.1 白蚁危害等级评定

3.2 评定结论

4 防治建议

5 附件

5.1 白蚁危害检查表

5.2 白蚁危害等级评定表

5.3 白蚁危害分布图（严重危害的要附详图）

5.4 白蚁危害评定检查现场及相关影像

5.5 白蚁危害评定专家签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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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D

水利工程白蚁综合灭治法主要技术措施

D.1 水利工程白蚁综合灭治法可参考“三环节八程序”

综合治理措施，通过灭杀、灌浆、预防三环节，找（引）、

标、杀，找、标、灌，找（引）、杀（防）八个程序，将灭

蚁、灌浆加固堤坝和预防蚁害有机结合，达到防治白蚁和保

护水利工程安全的目标。

D.2 灭杀环节

D.2.1 找（引）：查找白蚁外露特征或用喜食物对其引

诱。主要包括：

1）找分飞孔、旧候飞室；

2）找泥被、泥线；

3）找蚁巢伞；

4）翻找白蚁喜食物；

5）埋设引诱片（引诱桩、引诱盒）。

D.2.2 标：标记白蚁外露特征中心点，主要包括：

1）标记分飞孔；

2）标记泥被、泥线；

3）标记蚁巢伞。

D.2.3 杀：灭杀白蚁规定如下：

1）见蚁投饵剂：对分飞孔、泥被、泥线、喜食物、

引诱片（引诱桩、引诱盒）、蚁巢伞投放饵剂；

2）先引后杀：未能找到白蚁活动迹象时，埋设白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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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食物，引到白蚁后再投放饵剂；

3）引杀结合：在出现蚁害的地方，埋设饵剂进行诱

杀。

D.3 灌浆环节

D.3.1 找：查找死亡蚁巢指示物炭角菌，找不到时，可

结合分飞孔分布情况分析确定死亡蚁巢位置；

D.3.2 标：标记死亡蚁巢炭角菌出菌点、投放饵剂不出

菌的分飞孔或投放饵剂取食后不出菌的泥被、泥线位置；

D.3.3 灌：充填死亡蚁巢腔，对炭角菌出菌点死亡蚁巢、

投放饵剂不出菌的分飞孔上方位置进行对巢灌浆；对投放饵

剂取食后不出菌的泥被、泥线位置进行浅灌密灌，对巢灌浆

和浅灌密灌均灌粘土浆。

1）对巢灌浆需造孔，造孔方法包括对菌灌浆造孔法

和分飞孔上方造孔法。

对菌灌浆造孔法：可按图 D.1a）所示，在 M 点首先造 1

孔施灌，充填主巢巢穴，然后在以 M 点为圆心，以 2.5m 为

半径的上半圆上均匀再造 3 孔施灌，以充填主巢外围的菌圃

和蚁道；

分飞孔上方造孔法：可按图 D.1b）所示，在以分飞孔密

集中心点 O 为圆心造 1 孔后，在以 5m 为半径的上半圆上均

匀造 5 孔施灌。如这些孔均未有掉锥感或进浆量未达 0.3m3

时，则以 2.5 m 为半径与上 5 孔错开均匀再造 4 孔施灌。

2）浅灌密灌：一般一个坝段纵向布置若干排灌浆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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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距、孔距、孔深可均为 2.0m，灌浆孔呈梅花状布置。

堤（坝）轴

M

外加灌浆孔

桩号

2.5 m

X

Y值

堤（坝）轴

分飞孔

桩号

2.5 m

X

Y值

5 m

出菌中心

O

a）对菌灌浆造孔法 b）分飞孔上方造孔法

图 D.1 对巢灌浆造孔法

D.4 预防环节

D.4.1 找（引）：查找蚁源区的白蚁外露特征或用喜食

物引诱白蚁；

D.4.2 杀（防）：灭杀蚁源区白蚁，防止蚁源区白蚁分

飞至堤坝上形成新的蚁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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